东城区2021年工程技术、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领军人才“直通车”职称评价
推荐参评基本标准条件
一、申报高端领军人才正高级工程师“直通车”的条件要求
　　（一）基本条件
　　1.具有全面系统的专业理论和实践功底，全面掌握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发展动态，具有引领本专业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，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发挥了较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；在指导、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能够有效指导高级工程师或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。
2.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，可不受学历、资历等限制，直接申报高端领军人才正高级工程师直通车评审：
（1）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；
（2）主持完成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；
（3）取得国家级人才表彰奖励；
（4）在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。
　　（二）业绩条件
　　申报正高级职称，应具备下列业绩条件之一：
　　1.从事工程技术研究设计工作，具备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。主持或承担的省部级及以上重点项目技术报告，经同行专家评议具有国内领先水平，技术论证有深度，调研、设计、测试数据齐全、准确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发表的本领域研究成果，经同行专家评议具有较高学术价值，推动了本专业发展；或担任技术带头人研制开发高难度、较复杂的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工艺等已投入生产，可比性技术经济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　　2.从事工程技术应用实践工作，具备很强的技术实践能力。主持或承担省部级及以上重大技术项目，或解决重大技术问题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，在技术革新、引进和推广新技术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，发挥了核心作用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　　3.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，具备很强的服务推广能力。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研发成果、行业共性技术、行业关键技术的转移转化工作，取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；或作为负责人运营重大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，取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；或作为负责人为实现技术转移转化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，为项目落地实施做出重大贡献。
　　（三）成果条件
　　申报正高级职称，应具备下列成果条件之一：
　　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业论文，或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发明专利、技术报告、设计文件、技术标准、行业工法、专著编著、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合同等，3项及以上。
特别说明：成果包括“专业论文”、“发明专利”、“技术报告”、“设计文件”、“技术标准”、“行业工法”、“专著”、“编著”、“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合同”，以上成果任意提交3项。例如3篇专业论文，或1个发明专利和2个技术报告，或1个设计文件和1本专著和1个技术标准。
二、申报高端领军人才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研究员“直通车”的条件要求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，可不受学历和专业工作经历限制，申报高端领军人才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研究员直通车评审：
1.作为主要完成人（排名前三）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。
2.作为第一作者，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论文5篇及以上。
3.作为主要完成人（排名前三），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金奖，或在本领域内取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发明专利，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和创新成果，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4.取得国家级人才表彰奖励。
三、申报高端领军人才社会科学研究系列研究员“直通车”的条件要求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，可不受学历和专业工作经历限制，申报高端领军人才社会科学研究系列研究员直通车评审：
1.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级科研奖项或市（省、部）级科研一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；
2.担任国家级科研项目（课题）或市（省、部）级重点科研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；
3.在本领域独立出版3部以上重要学术专著，并在重要学术刊物上，独立发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论文10篇以上；
4.取得国家级人才表彰奖励。
